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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事項
確認會議

心理健康業務

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
114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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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

一、 115 年考評指標與考評方式說明

二、 114 及 115 年心理健康考評指標差異說
明

三、提案討論



心理健康促進及自
殺防治

精神照護機構管理

社區精神病人追蹤
照護管理

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業務

成癮防治

家庭暴力、性侵害
防治

提升心理衛生能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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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115 年心理健康類考評指標

3

總分 100+5 分
加分項目 (5 分 )

1. 提升 45歲 (含 )以上

族群自殺通報比 (3分 )

2. 辦理心理健康促進共

識營 (2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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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考評方式說明

受評時間： 115 年 1 月 1 日至 115 年 12 月 31 日
考評類別及配分：心理健康類 100 分
考評方式：
( 一 ) 以電子檔考評方式辦理，由各縣市衛生局提報自評分數表、
         執行績效資料及成果報告。
( 二 ) 電子檔考評資料請於 116 年 1 月 11 日前寄送至本部，以 
        本部收文日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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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14 年及 115 年度心理健康考評指
標差異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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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壹、推動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業務

115 年考評指標 114 年考評指標 差異說明
一、心理健康促進方案或計畫之
        訂定及推動 (6 分 )

一、心理健康促進計畫之訂定及
        推動 (8 分 )

1. 調整指標項目配分。
2. 調整評分項目內容。

二、自殺防治業務推動成果 (10
分 )

二、自殺防治業務推動成果 (12
分 )

調整指標項目配分。

刪除指標 三、強化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
        治作為加分項目

合併至指標壹之二之
( 二 )

16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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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貳、精神照護機構管理
115 年考評指標 114 年考評指標 差異說明

一、精神病人出院後 3 日內完成出
        院準備計畫上傳精照系統比率
        (2 分 )

一、精神病人出院後 3 日內完成
出
        院準備計畫上傳精照系統比
        率 (4 分 )

調整指標項目配分。

二、配合 115 年「精神復健機構改
       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」 
        之推動情形 (2 分 )

二、配合 115 年「精神復健機構
        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
        計畫」之推動情形 (2 分 )

無調整。

三、落實依「精神復健機構設立擴 
        充許可及管理辦法」管理及登
        載資料 (3 分 )

— 115 年新增項目。

四、行政配合案件處理效率 (3 分 ) — 115 年新增項目。

1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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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參、推動社區精神病人追蹤照護管理業務
115 年考評指標 114 年考評指標 差異說明

一、精神照護個案自殺粗死亡率下
        降 (3 分 )

一、精神照護個案自殺粗死亡率下
        降 (3 分 )

無調整。

二、第一、二級精神病人平均面訪
        本人次數 (3 分 )

二、第一、二級精神病人平均面訪
        本人次數 (5 分 )

調整指標項目配
分。

三、精神疾病關懷訪視服務個案出
        院後 2 星期內第一次訪視評估
        比率 (3 分 )

—
115 年新增項目 -
由原 114 年社會
安全網指標移入。

四、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
   議題個案 3 日內派案比率 (3 分 )

四、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 
     議題個案 3 日內派案比率 (3 分 )

調整評分項目級
距。

五、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
      議題個案派案 14 日內完成初次
      訪視評估表且上傳至督導審核
      之比率 (3 分 )

五、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
        議題個案派案 14 日內完成初
        次訪視評估表且上傳至督導審
        核之比率 (3 分 )

1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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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肆、推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業務 (1/2)

115 年考評指標 114 年考評指標 差異說明
一、建立跨網絡整合機制 (3 分 ) 一、建立網絡轉介機制 (3 分 ) 修正指標文字及評分

項目文字說明。
二、轄內執行緊急精神醫療處置人
        員初階課程完訓率 (3 分 )

二、轄內執行緊急精神醫療處置
      人員初階課程完訓率 (5 分 )

1. 調整指標項目配分。
2. 調整評分項目級距。

三、全國 24小時精神醫療緊急處
       置中心（下稱 Call Center ） 
       協助轄區完成護送就醫評估之
       案件，轄區 3 日內完成後續追
       蹤回復 Call Center比率
        (2 分 )

—

115 年新增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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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肆、推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業務 (2/2)

115 年考評指標 114 年考評指標 差異說明

四、參與監護處分結束前之轉銜會議
        比率 (3 分 )

四、參與監護處分結束前之轉銜會議
        比率 (3 分 )

無調整。

五、於受監護處分個案之轉銜會議後
        1 個月內完成「精神疾病合併保
      護性議 題個案初次評估表」比
      率 (5 分 )

五、於受監護處分個案之轉銜會議後
        1 個月內完成「精神疾病合併保
       護性議 題個案初次評估表」比
       率 (5 分 )

無調整。

16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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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伍、推動成癮防治業務
115 年考評指標 114 年考評指標 差異說明

一、藥癮個案管理服務面訪率 (4
分 )

一、藥癮個案管理服務面訪率 (4
分 )

調高面訪率比率。

二、轄內指定藥癮治療機構參與本
        部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 (毒
        防基金 ) 比率 (3 分 )

二、轄內指定藥癮治療機構參與本
        部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 (毒
        防基金 ) 比率 (3 分 )

無調整。

三、建立轄內酒癮治療轉介機制，
       並統計轉介人數與治療人數
       (4 分 )

三、建立轄內酒癮治療轉介機制，
      並統計轉介人數與治療人數
      (4 分 )

無調整。

四、辦理轄內酒癮治療資源盤點、
  公告及指定機構年度訪查 (6 分 )

四、辦理轄內酒癮治療資源盤點、
  公告及指定機構年度訪查 (6 分 )

調整評分項目內容。

五、提升網路成癮防治及服務資源
        能見度 (3 分 )

五、建立網路成癮防治合作網絡
(3 分 )

調整評分項目內容。

2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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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陸、推動家庭暴力、性侵害防治業務
115 年考評指標 114 年考評指標 差異說明

一、接獲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保護
        令裁定後 1 個月內安排處遇開始期
        日之比率 (3 分 )

—
115 年新
增項目。

二、家庭暴力加害人未依規定執行社區
        處遇函送之比率 (3 分 )

二、家庭暴力加害人未依規定執行社區
        處遇函送之比率 (3 分 )

無調整。

三、性侵害加害人未依規定執行社區處
      遇函請個案陳述意見之比率 (3 分 )

三、性侵害加害人未依規定執行社區處
     遇函請個案陳述意見之比率 (3 分 )

無調整。

四、期滿出監中高以上再犯危險及停止
      強制治療出所之性侵害加害人 2週
      內執行社區處遇之比率 (3 分 )

四、期滿出監中高以上再犯危險及停止
      強制治療出所之性侵害加害人 2週
      內執行社區處遇之比率 (3 分 )

無調整。

五、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執行
        人員接受專業督導涵蓋率 (3 分 )

五、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執行
        人員接受專業督導涵蓋率 (3 分 )

酌修文字
說明。

1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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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柒、提升心理衛生能見度

115 年考評指標 114 年考評指標 差異說明
一、提升毒防中心及本部毒防諮
        詢專線能見度（ 4 分）

一、提升毒防中心及本部毒防諮
        詢專線能見度（ 3 分）

調整指標項目配分。

二、提升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能見
        度 (4 分 )

— 115 年新增項目。

8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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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捌、加分項目
115 年考評指標 114 年考評指標 差異說明

一、提升 45歲 (含 ) 以上族群自殺通報比

(+3)

115 年新增項目。

二、辦理心理健康促進共識營 (+2)
115 年新增項目。

+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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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案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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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心理健康類考評指標提案討論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提案 :

心理健康司回應 :

考評指標壹、「推動心理健康促進及自殺防治業務」之考評項目二、「自殺防治業務推動成
果」
案由：有關「自殺企圖通報個案於派案起 3天內完成訪視比率」指標，新增完成訪視之訪視
對象、完成訪視比率定期提供數據及修正評分標準，提案討論。

一、為確保獲得較完整且精準之個案資料，評估其再自殺風險及需求，並據以提供符合個案
        需求之資源連結，故將訪視對象限制為「個案本人」、「家屬」或「朋友」。爰本項維
        持原計算標準，至有關網絡人員，建議建立共訪機制為宜。
二、考量自殺通報個案數為不可預測變項且各縣市個案數差異甚大，本項指標係採分組並與
        同組平均值±0.5 標準差比較之方式進行評分，以維評核公允，爰本項維持原評分標準。
        另各縣市可逕至自殺防治通報系統下載本項指標報表及清冊，以掌握所轄數據完成度。
        至是否定期於自殺防治通報系統提供各縣市指標得分情形，將錄案研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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